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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53 证券简称：云南能投 公告编号：2025-073

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已获2025年4月18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配事宜公
告如下：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1. 本公司获股东会审议通过的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总股本920,

729,464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3.30元（含税），共分配现金
股利 303,840,723.12 元（含税），占 2024 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
45.01%。2024年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利润分配方案公告后至实施前，如享有利润分配权的股份总额发生变动，则
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享有利润分配权的股份总额为基数，按照分配
总额不变的原则对每股分红金额进行调整。

2. 自分派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 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

致。
4. 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权益分配方案
本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920,729,464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 3.3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
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境外机构（含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
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股派 2.97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
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
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
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
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
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
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66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

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33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5月28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5月

29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25年 5月 28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

2025年 5月 29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
户。

2. 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2
3
4

股东账号

08*****798
08*****889
08*****271
08*****636

股东名称

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云南能投新能源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5月19日至登记日：2025年5月
28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
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春城路276号
咨询联系人：刘益汉
咨询电话：0871-63151962；63126346
传真电话：0871-63126346
七、备查文件
1. 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 公司董事会2025年第一次定期会议决议；
3.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的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002053 证券简称：云南能投 公告编号：2025-072

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部分股份质押

及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 5月 20日接到持

股5%以上股东云南能投新能源投资开发有限公司通知，获悉其将所持有公司的
部分股份办理了质押和解除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云南能投
新能源投
资开发有

限公司

合计

是否为控
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是 ，为 公
司控股股
东的一致

行动人

本 次 质 押
数量（股）

3,993,212.00
3,993,212.00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1.97%

1.97%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0.43%

0.43%

是否为
限售股
（如是，
注明限
售 类

型）

否

-

是否
为补
充质
押

否

-

质 押 起
始日

2025 年5 月 15
日

-

质 押 到
期日

2026 年5 月 15
日

-

质权人

国 泰 海
通 证 券
股 份 有
限公司

-

质 押 用
途

补 充 运
营资金

-
云南能投新能源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作为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业绩承诺方，

2017年至2021年度累计完成了业绩承诺，云南能投新能源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本
次质押股份不涉及负担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

二、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云南能投新能源投资
开发有限公司

合计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是，为公司
控股股东的
一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
质押股份
数量（股）

3,640,000
3,640,000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1.80%
1.80%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0.40%
0.40%

起始日

2024 年 6
月21日

-

解 除 日
期

2025 年5 月 19
日

-

质权人

上海海通证券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

-
三、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 东 名
称

云 南 能
投 新 能
源 投 资
开 发 有
限公司

云 南 省
能 源 投
资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合计

持股数量
（股）

202,649,230

300,572,379

503,221,609

持 股 比
例

22.01%

32.65%

54.65%
注1

本 次 质
押 及 解
除 质 押
前 质 押
股 份 数
量（股）

94,904,603

0

94,904,603

本 次 质
押 及 解
除 质 押
后 质 押
股 份 数
量（股）

95,257,815

0

95,257,815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47.01%

0%

18.93%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10.35%

0%

10.35%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 结 数 量

（股）

95,257,815
注2

0

95,257,815

占 已
质 押
股 份
比例

100%

0%

100%

未质押股份情
况

未质押
股份限
售和冻
结数量
（股）

0

0

0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0%

0%

0%
注1：该合计数与各数值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存在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

所致。
注2：冻结类型为股票质押式回购。
四、其他说明
1.本次股份质押用途与公司生产经营相关需求无关；
2.云南能投新能源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9,

100,000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为 4.49%，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0.99%，对应融资
余额50,000,000元；

3.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
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4.本次股份质押事项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产生影响。
五、备查文件
1.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协议；
2.股份质押登记证明；
3.解除股份质押登记通知。
特此公告。

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议案被否决的情形；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下午14:30时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

月20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
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2、会议召开地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昆仑东街 789号
金融大厦15层德展健康会议室。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5、现场会议主持人：由公司董事长魏哲明先生主持本次会议。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会议的召集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18人，代表股份1,058,146,251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49.613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536,615,25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5.160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14人，代表股份521,530,99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24.4532％。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13人，代表股份11,717,811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9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1人，代表股份 25,5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12％。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12人，代表股份11,692,31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5482％。
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已经剔除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

户所持公司股份32,187,800股。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有关

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议案1.00 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 意 1,055,547,490 股 ，占 出 席 本 次 股 东 会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99.7544％；反对 2,035,96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24％；弃权56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119,0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8221％；反对2,035,9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7.3749％；弃权 56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029％。

审议结果：该议案获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议案2.00 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 意 1,055,414,040 股 ，占 出 席 本 次 股 东 会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99.7418％；反对 2,070,86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57％；弃权661,3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2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985,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6833％；反对2,070,8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7.6728％；弃权 661,3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440％。

审议结果：该议案获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议案3.00 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 意 1,055,502,340 股 ，占 出 席 本 次 股 东 会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99.7501％；反对 2,075,96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62％；弃权567,9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073,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4368％；反对2,075,9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7.7163％；弃权 567,9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469％。

审议结果：该议案获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议案4.00 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 意 1,055,237,740 股 ，占 出 席 本 次 股 东 会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99.7251％；反对 2,404,61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72％；弃权50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809,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1787％；反对2,404,6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20.5210％；弃权 50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003％。

审议结果：该议案获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议案5.00 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 意 1,055,420,040 股 ，占 出 席 本 次 股 东 会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99.7424％；反对 2,258,71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35％；弃权46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4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99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7345％；反对2,258,7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9.2759％；弃权 46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897％。

审议结果：该议案获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议案6.00 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 意 1,055,509,240 股 ，占 出 席 本 次 股 东 会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99.7508％；反对 2,067,06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53％；弃权569,9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080,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4957％；反对2,067,0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7.6403％；弃权 569,9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640％。

审议结果：该议案获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议案7.00 关于公司2024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 意 1,055,400,840 股 ，占 出 席 本 次 股 东 会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99.7405％；反对 2,247,01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24％；弃权498,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972,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5706％；反对2,247,0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9.1760％；弃权 498,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534％。

审议结果：该议案获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新疆天阳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常娜娜、尹杰
（三）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

序、召集人资格、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方式、
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公司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新疆天阳律师事务所《关于德展大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

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德展大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0813 证券简称：德展健康 公告编号：2025-038

德展大健康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的相关
规定，广东日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的
公司股份3,547,700股不享有参与本次权益分派。公司根据“按照分配比例不变
的原则，对现金分红总额进行调整”，本次公司的利润分派：以公司现有总股本456,888,849股扣除回购专户上的已回购股份3,547,700股后的453,341,149股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0元（含税），不转增股本，不送红股，预
计派发现金股利为45,334,114.90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2、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按公司总股本折算每10股现金分红比例及除权除
息参考价格如下：每10股现金红利（含税）=现金分红总额*10/总股本（含回购股
份）=45,334,114.9元*10/456,888,849=0.992235元，每股现金红利（含税）=现金分
红总额/总股本=45,334,114.9/456,888,849=0.0992235（实际现金分红总额按总股
本折算每股现金分红比例时保留小数点后七位数，最后一位直接截取，不四舍
五入），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股权登记日收盘价-按总股本折
算每股现金红利=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0992235元/股

广东日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已获 2025年 5月 16日召开的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本次权益分
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等情况1、2025年5月16日，公司召开了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实施利润分配方案如下：以权益分派实施时
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除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份数量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
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1.0元（含税），不转增股本，不送红股，预计派发现金股
利为45,334,114.90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2、自分配方案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由于股份回购
等致使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则以未来实施分配方案的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
扣除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份数量为基数，按照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相应调整
每份分红总额。3、本次实施的分派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派方案一致。4、本次实施分派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权益分派实施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

本扣除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份数量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
民币1.0元（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
资基金每10股派0.90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
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
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
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
金份额部分按 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
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
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2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
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10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1、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5月27日。

2、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5月28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5月27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5月28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
户。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2
3
4
5

股东账号

01*****238
01*****592
01*****925
02*****611
02*****310

股东名称

冯就景

李强

冯宇华

罗永文

李泳娟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5月21日至登记日：2025年5月27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
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调整相关参数1、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的相关
规定，广东日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的
公司股份3,547,700股不享有参与本次权益分派。公司根据“按照分配比例不变
的原则，对现金分红总额进行调整”，本次公司的利润分派：以公司现有总股本456,888,849股扣除回购专户上的已回购股份3,547,700股后的453,341,149股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0元（含税），不转增股本，不送红股，预
计派发现金股利为45,334,114.90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2、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按公司总股本折算每10股现金分红比例及除权除
息参考价格如下：每10股现金红利（含税）=现金分红总额*10/总股本（含回购股
份）=45,334,114.9元*10/456,888,849=0.992235元，每股现金红利（含税）=现金分
红总额/总股本=45,334,114.9/456,888,849=0.0992235（实际现金分红总额按总股
本折算每股现金分红比例时保留小数点后七位数，最后一位直接截取，不四舍
五入），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股权登记日收盘价-按总股本折
算每股现金红利=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0992235元/股

七、有关咨询办法1、咨询机构：广东日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2、咨询地址：广东省中山市西区广丰工业园3、咨询联系人：黎宇晖4、咨询电话：0760-851156725、传真电话：0760-85116269
八、备查文件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

间安排的文件；2、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3、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日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002953 证券简称：日丰股份 公告编号：2025-031

广东日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通用电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通用电梯”）于2025年4月22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2025年5月13
日召开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
议案》，同意公司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及确保资金安全的情况下，使用不
超过人民币20,000.00万元（含本数）的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使用期限为自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在上述额度和期限范围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
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4月 23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5）。

一、本次使用部分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近日使用部分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具体事项如下：

产品名称

中 邮 证 券 鸿
晟 7号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7 天 国 债 逆
回购

委托理财金额
（万元）

5000

3000

产品起始日

2025 年 5 月 20
日

2025 年 5 月 20
日

产品到期日

每周一至周三可
赎回

2025年5月26日

预期年化收益率

3%（以产品管理
人公告为准）

1.605%

产品性
质

固定收
益类

国债

资 金 来
源

自 有 资
金

自 有 资
金

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中邮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无
关联关系。

二、审批程序
《关于使用部分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

二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及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
已就该议案召开专门会议发表了同意的审查意见。本次购买理财产品的额度和
期限均在审批范围内，无需另行提交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三、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一）投资风险分析1、虽然理财产品都经过严格的评估，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

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2、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的介入，因此短期投
资的实际收益不可预期。3、相关工作人员的操作及监控风险。

（二）针对投资风险，公司拟采取如下措施1、公司将严格遵守审慎投资原则，选择低风险投资品种。不得用于其他证
券投资，不购买股票及其衍生品和无担保债券为投资标的理财产品等。2、公司财务部相关人员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在上述理财产品
理财期间，公司将与相关金融机构保持密切联系，及时跟踪理财资金的运作情
况，加强风险控制和监督，严格控制资金的安全。3、公司内审部门对理财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进行日常监督，定期对理财资
金使用情况进行审计、核实。4、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
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5、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基于规范运作、防范风险、谨慎投资、保值增值的原则，公司使用部分

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确保公司日常运营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实施，不影

响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需要，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通过适度
现金管理，可以有效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能进一步提升公
司业绩水平，为公司和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五、前12个月公司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前12个月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累计

情况（含本次公告所述购买理财产品情况），具体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产品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挂钩
汇率区间累计型法
人人民币结构性存
款 产 品 - 专 户 型2024年第225期 I款
中国工商银行挂钩
汇率区间累计型法
人人民币结构性存
款 产 品 - 专 户 型2024 年 第 363 期 G
款

2024 年单位结构性
存款7202403836号

中国工商银行挂钩
汇率区间累计型法
人人民币结构性存
款 产 品 - 专 户 型2025 年 第 006 期 E
款

2025年第 26期定制
结构性存款

2025 年单位结构性
存款7202501089号

中邮证券鸿裕 1 号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中邮证券鸿安 1 号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中邮证券鸿晟 7 号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7天国债逆回购

委 托 理 财
金 额（ 万

元）

5000

5000

3000

3000

3000

2000

1000
2000

5000

3000

产品起始日

2024 年 6 月 5
日

2024年9月11
日

2024年9月27
日

2025 年 1 月 7
日

2025年1月10
日

2025年1月13
日

2025 年 2 月13日

2025年4月16
日

2025年5月20
日

2025年5月20
日

产品到期日

2024 年 9 月 5
日

2024 年 12 月12日

2024 年 12 月26日

2025年3月31
日

2025 年 5 月 8
日

2025年4月14
日

2025年 5
月 6日

2025 年 5 月 6
日

每周一至周三
可赎回

2025年5月26
日

实 际/预 期 年
化收益率

2.04%

2.02%

1.75%

1.71%

1.75%

1.83%

2.55%
1.88%

3%（以产品管
理 人 公 告 为

准）

1.605%

产 品 性
质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型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型

保 本 浮
动型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型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型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型

固 定 收
益类

固 定 收
益类

固 定 收
益类

国债

资 金 来
源

自 有 资
金

自 有 资
金

自 有 资
金

自 有 资
金

自 有 资
金

自 有 资
金

自 有 资
金

自 有 资
金

自 有 资
金

自 有 资
金

六、备查文件1、中邮证券鸿晟7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集合资产管理合同、风险揭示书、产
品说明书、业务确认单。2、关于中邮证券鸿晟 7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调整业绩报酬计提基准的公
告。3、华泰证券营业部7天国债逆回购产品对账单。

特此公告
通用电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300931 证券简称：通用电梯 公告编号：2025-033

通用电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每股分配比例
每股现金红利0.1元（含税）●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2025/5/26
除权（息）日

2025/5/27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5/27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珠海高凌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4月21日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1.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
股东。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129,317,000股为基数，每股派发
现金红利0.1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2,931,700元。

三、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2025/5/26
除权（息）日

2025/5/27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5/27
四、分配实施办法1.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

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
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
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
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
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股东珠海市高凌科技投资有限公司、珠海横琴新区资晓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珠海横琴新区曲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
行派发。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
《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及《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

知》（财税[2012]85号）的规定，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
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指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公司股票之日
至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时间）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
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元；持股期限在1年以内（含1
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元，待个人
（包括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
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
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
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
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20%；持股期限在 1个月以上至 1年
（含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
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
《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
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为10%，即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
金红利人民币0.09元；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按照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
解禁日起计算。

（3）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
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由公司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
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9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
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的税收优惠政策，可按照相关规
定自行办理。

（4）对于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通过“沪股通”持有公司股票的
股东，其现金红利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
民币派发。根据《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
知》（财税[2014]81号）的规定，该现金红利将由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
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后每股人民币 0.09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
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的税收优惠政策，可按
照相关规定自行办理。

（5）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现
金红利所得税由其自行申报缴纳，公司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1
元（含税）。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公司本次权益分派事宜如有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证法事务部
联系电话：0756-8683888
特此公告。

珠海高凌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688175 证券简称：高凌信息 公告编号：2025-034

珠海高凌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108元（含税）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5/5/28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5/5/29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5/29
● 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5年4月25日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
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535,990,000股为基数，每股派发

现金红利0.108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57,886,920.00元（含税）。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5/5/28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5/5/29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5/29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除公司自行发放对象外，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

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
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
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
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股东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国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国创投资引

导基金（有限合伙）、航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北京航天动力研究所、国创（北京）
新能源汽车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国创新能源汽车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直接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
《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 号）、《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
知》（财税[2012]85 号）有关规定，个人及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
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
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108元；持股 1年以内（含 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
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108元，待其转让股票时，中国结
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
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应于次月5
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
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
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
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公司根据《关
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
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
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0972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
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
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公司A股股票（沪股
通），其现金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
人民币派发，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
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
扣所得税，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0.0972元。对于香港投资者中
属于其他国家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定规定股息红利所得
税率低于 10%的，企业或个人可以自行或委托代扣代缴义务人，向公司主管税
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请，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应按已征税款和
根据税收协定税率计算的应纳税款的差额予以退税。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
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
利为人民币0.108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若有疑问，请根据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证券事务部
联系电话：010-56325888
特此公告。

航天长征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603698 证券简称：航天工程 公告编号：2025-013

航天长征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